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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11月30日

(2021)浙0783破49号
东阳市腾式箱包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权人

广州米尼琪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11月15日作
出(2021)浙0783破申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东阳市腾
式箱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
为东阳市腾式箱包有限公司管理人。

东阳市腾式箱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2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
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腾式
箱包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地址:东阳市江
北街道甘溪东街盛华房产汇豪名邸小区2幢3楼,联系电话：
15858941104)申报。债权人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月5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
院第20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
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
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
(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51号

浙江大发灯具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1年11
月15日裁定受理浙江大发灯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大发灯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2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
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浙江大发灯
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人民路222
号 9 楼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葛律师
15858923304、杜律师13758962962)申报。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月12日9:00在东阳市人民法院
巍山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
(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
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

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
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124号

金黎明：本院受理原告陈正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212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金黎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陈正飞借款1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金黎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173号

严梅娇、吕济时：本院受理原告钟生富诉你们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217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严梅娇、吕济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钟生富工程款11099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10990
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3430元，由被告严梅娇、吕济时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257号

潘承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支行诉被告潘承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4257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
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4日上
午9时00分在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060号

浙江泰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水仙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606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浙江泰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徐水仙借款本金100000及利息
12000元。案件受理费2540元,减半收取1270元,由被告
浙江泰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3225号
衢州市柯城区余芮家庭农场、余建国:原告衢州市合

心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余芮家庭农
场、余建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民初322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余芮家庭农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30日内归还原告衢州市合心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代偿
款243884.5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截止至2020年11月18
日为71986.58元,之后的违约金以代偿款243884.58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自2020年11月18日始计算至
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余芮家庭农场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衢州市合心园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15793元;三、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余
芮家庭农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由被告余建国
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274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余芮家庭农
场、余建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
执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1181破4号

2019年12月19日,本院根据浙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查明,浙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审核确定债权人人数为24
人,债权金额合计为
29725448.08元。浙江
贵度工贸有限公司劳动
债权人数为41人,劳动债
权 金 额 合 计 为
1036416.03元(含社保),
可供分配的款项金额为
16486414.04元,浙江贵
度工贸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事
实清楚。现《浙江贵度工
贸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已执行完毕,管理
人提请本院裁定宣告浙
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
院认为,浙江贵度工贸有
限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在破产案件受理后
又不申请重整或和解,依
法应当宣告破产。现浙
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的
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管
理人提请终结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应当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第12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本院于2021
年11月22日裁定:一、宣告浙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破产;二、
终结浙江贵度工贸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6民初1609号

吴岳军：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元县支
行与被告吴岳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
吴岳军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126民初160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一、限被告吴岳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庆元县支行信用卡欠款本金58632.5元及支付利息、消费
手续费(计算至2021年8月15日,利息3560.46元、消费手
续费1049.96元,之后的利息按贷记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
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庆元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462元,减半收取计731元,由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元县支行承担41元,被告吴岳军承
担69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4905号

柯友强（身份证号码330902195401200013）：
本院受理原告郑杰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
或者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21民初4905号案件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杨静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道海、陈琼组成合议
庭。本案的举证期限至2022年2月15日，本院定于2022
年2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玉环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于2021年11月8日第八版刊登的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
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担保人“耀华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华通机电集团乐清进出口有限公司、鸿宝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李成文、高赛春、李成伦、张龙松、华通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有误，现更正为“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华通
机电集团乐清进出口有限公司、鸿宝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李成文、李成伦、张龙松、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说明！

浙江和诚震旦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3300004195283221），经全体合伙
人会议决定名称变更为浙江世瀚律师事务
所，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律师事务所名
称，特此公告。

浙江和诚震旦律师事务所
2021年11月30日

名称变更公告

致：杭州豪都飞碟射击有限公司
贵我双方于2020年11月14日签订了《关于杭州豪都

射击体育公园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下称“协议”），但贵
司未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项目建设用地出让手续。

2021年9月14日贵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平先生
与杭州广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广景公司”）已就终
止协议项下之合作及相应善后事宜处置达成一致，叶平先
生亦已就此出具《承诺函》且部分履行。现广景公司特书
面通知贵方：根据协议第四条“甲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生

效后十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用地出让手续（以土地挂牌公
告日期为准）。……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决定继续合作，
还是终止合作并退出甲方股权、收回股权转让款”之约定，
终止与贵方于协议项下的合作。

广景公司于2021 年11月24日将本合作通知书快递
你司（EMS快递单号：1124568888578），但你司拒收，故广
景公司现予以公告通知。

特此通知。 杭州广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终止合作通知书

当事人：李水泉；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75
年9月26日；身份证号码：360428197509260836；联系电
话：18458060773；住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大树乡马塘
村五房垅；经营场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双江岸路4号

2021年10月13日我局卫生执法人员对宁波市海曙区
石碶街道双江岸4号检查时发现：现场大门敞开，门口写
有“双江岸4”的字样；场所内的房间里有“牙齿矫正”等字
样，李水泉正在房间内；房间里有牙科床一张；李水泉不能
当场出示该场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其个人的《医
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拟
对 你 作 出“1、没 收 器 械 ；2、没 收 违 法 所 得 伍 佰 元 整
（￥500.00元）；3、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元）。”
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甬海卫医罚告〔2021〕87号），请你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号)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宁波市海曙区
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其中对你拟作出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你有
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放
弃上述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或不提供陈述、申辩意
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11月30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微世相

微关注微点赞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近

期在多国被发现。28日，荷兰确诊13

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德

国则检测到更多的“奥密克戎毒株”感

染病例。截至28日，欧洲意大利、丹

麦等6国报告出现确诊感染“奥密克

戎毒株”的病例，法国、捷克等国报告

疑似病例。

@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官方微博）

11月27日下午，一名9岁女孩

和一名5岁女孩在甘肃河西学院明

理湖湖面上滑冰，9岁小女孩不慎掉

入水中。3名河西学院的大学生纵

身跳入寒冷刺骨的湖水中，以肘破

冰，将已被水淹没头顶的9岁女孩救

起，因救援及时，两名女童转危为

安。28日，经河西学院党委研究决

定，授予李斌、赵宏瑜和张龙科3名

同学“见义勇为大学生”荣誉称号。

甘肃冰窟救人大学生被授予荣誉称号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客户

端官方微博）

近日，江苏扬州王女士网上理财

被骗14万余元后，上网搜索“在网上

被骗怎么办”。随后，网页上弹出一个

“被骗资金追回中心”的链接，对方自

称是国家反诈中心工作人员，称王女

士需要充钱激活，再追回资金。王女

士便充了1万

多元，此时对

方还要求她继

续充钱，王女

士这才意识到

遭 遇“ 连 环

骗”，遂报警。

目前，案件还

在进一步办理

中。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官方微博）

近日，黑龙江双鸭山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宝山大队民警在集当公路

巡逻时遇到群众求助，称其车内有

一老人生命垂危，正赶往双矿医院

抢救治疗，但路面积雪较厚易打滑，

难以通行。了解情况后，民警驾驶

警车走在前方，载有患者的车辆沿

着警车驶过的车辙行驶，快速通过

了积雪覆盖的集当公路。途中，民

警和医院急诊部取得联系，请其做

好抢救准备。最终，民警以最短的

时间将患者安全护送到医院。

暴风雪中交警护送危重病人就医 多国持续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女子被骗14万后上网求助又被骗


